附件2

关于《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规范殡葬领域经营者明码标价行为，预防和制止价格欺诈，维护市场价格秩序，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研究起草了《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前期，已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等部门，相关行业协会，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以及部分殡葬领域经营者意见，对提出的合理意见充分吸收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起草背景
殡葬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，关乎群众切身利益。近年来，殡葬领域价格不透明、价格虚高、乱收费等价格乱象多发频发，已经成为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的突出问题，严重影响民生福祉。因此亟需通过出台《规定》，规范殡葬领域经营者明码标价行为，破除殡葬领域价格“信息壁垒”，维护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殡葬领域价格秩序。

（一）出台《规定》是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重要举措。“身后事”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之一。亲人去世，丧属本已十分痛心，但殡葬领域价格不透明却让丧属支付不必要支出，尤其是对经济困难群众而言，更是加重经济负担。出台《规定》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、切实维护人民利益的具体实践，对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、减轻群众丧葬负担具有重要意义。
（二）出台《规定》是维护殡葬市场价格秩序的现实需要。部分殡葬领域经营者存在收费不透明、服务标准不明晰等问题，丧属在办理丧事时因信息不对称处于弱势地位，难以对各类殡葬服务和商品的价格进行有效的比较和监督，这不仅损害丧属合法权益，也扰乱市场竞争秩序。出台《规定》，规范殡葬领域经营者明码标价行为，能让群众明明白白付费、清清楚楚办事，有利于构建公开透明、规范有序的殡葬市场环境。

（三）出台《规定》是治理殡葬领域价格乱象的有力抓手。近年来，殡葬领域“天价墓地”“天价殡葬服务”等乱象时有发生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，不仅给群众带来沉重经济负担，也引发公众对殡葬行业公平性、合理性的质疑，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。出台《规定》，强化殡葬领域经营者用品价格、服务收费等信息的公示义务，能够有效治理殡葬领域价格乱象。

起草的主要原则
《规定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规范殡葬领域经营者明码标价行为，维护殡葬领域价格秩序，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。起草过程中，主要坚持三项原则。

（一）坚持问题导向。聚焦殡葬领域存在的价格信息虚假、标价内容简单、服务捆绑收费等问题，要求殡葬领域经营者根据商品、服务、套餐特点，全面、完整、清晰、规范标示殡葬用品和服务的价格信息，便于丧属清晰知晓殡葬用品和服务价格、内容，减少信息不对称。
（二）坚持突出重点。针对殡仪馆（含殡仪服务网点）、公墓、骨灰堂、殡葬中介等重点殡葬领域经营者，进一步明确殡葬服务、祭奠场地、主要殡葬用品、墓位使用费、维护管理费等收费项目的明码标价要求以及其他特殊情况规定，有效防范“天价墓地”“天价服务”等殡葬乱象。
（三）坚持规范行为。强化殡葬领域经营者主体责任，明确经营场所内外应采取的明码标价方式，提出明码标价动态调整、集中公示、先消费后结算情形等具体要求。同时，加强殡葬领域价格行为监管，依法查处未按规定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，确保《规定》落地见效。

主要思路和内容

《规定》共34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总则。为第一条至第十四条，明确殡葬领域经营者范围，要求其全面、完整、清晰、规范标示殡葬用品和服务的价格信息，并同步公示优惠政策、监督方式等内容。明确明码标价地点方式，推动殡葬领域经营者动态调整标价内容，参与网络集中公示。

（二）殡仪馆（含殡仪服务网点）。为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，明确殡仪馆应当标明的殡葬服务、祭奠场所和主要殡葬用品详细价格信息。
（三）公墓、骨灰堂。为第十八条至第十九条，明确公墓、骨灰堂应当标示的墓位、骨灰格位相关价格信息。
（四）殡葬中介。为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，对殡葬中介采取非见面方式洽谈业务提出明码标价要求，并要求单独标示殡葬服务机构服务项目和显著标示特殊费用。

（五）其他规定。为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，明确消费前应告知丧属用品或者服务价格，结算时出具列明收款项目和价格单据，并对价格比较行为和涉外殡葬服务提出具体规定，鼓励殡葬服务机构建立内部价格监督制度。

（六）违法行为。为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二条，列出未按规定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情形，并明确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。

（七）附则。为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四条，明确医院及殡仪馆周边销售殡葬用品参照殡仪馆明码标价规定执行，规定试行时间。


